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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和改造提升项目专项债券之

法律意见书

[2025]盈石非诉字第 4004 号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北京市司法局核发的《律师事务所

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100007263734044），为具有

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就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提升项

目专项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库〔2020〕43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

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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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事宜声明如下：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项目单位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委托关系以外

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

原则，确保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单位及项目中介向本所

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资料提供方应保证材料真实性。

本所律师仅就该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收益

与融资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

见书中涉及收益与融资评价、专项债券项目总体评价等内容时，均为

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

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的法律文

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单位作为专项债券拟发行上报

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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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

提升项目。

2、实施主体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提升项目实施

主体为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30000401748183H

法定代表人 乔治斌

开办资金 44,002.56 万元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东岗路 89 号

有效期 2025 年 03 月 11 日至 2030 年 03 月 10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医疗与护理、医

学教学、医学研究、卫生医疗人员培训、卫生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保健与健康服务。

登记管理机关 河北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作为项目实施主体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一

医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批准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事业单

位法人，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有效存续。

本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属于实施主体业务范围。

3、建设地点：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院内（东岗路以北、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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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以东、高尔路以南、煤机街以西）。

4、建设性质：新建。

5、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地下车库、连廊、污水处理站、

辅助用房等，总建筑面积 41740.23 平方米，其中地上 2676.02 平方米，

地下 39064.21 平方米。地下车库及连廊地下 4 层，地上 2 层，建筑

高度 11.1 米，建筑面积 38969.96 平方米，其中地上 2620.8 平方米，

地下 36349.16 平方米，主要包括地下车库(设地下机动车停车位 1300

个)、过街通道，地上车库出入口及出地面楼梯间、架空连廊；污水

处理站地下 3 层，地上 1 层，建筑高度 4.2 米，建筑面积 2770.27 平

方米，其中地上 55.22 平方米，地下 2715.05 平方米，主要包括污水

处理站、非机动车库(设地下非机动车停车位 380 个)、辅助用房。提

升建设与精神卫生综合楼建设项目配套的科研用房装修、净化工程、

箱式物流系统、垃圾被服系统、气动物流系统等医疗专项工程。配套

实施道路、广场、地上停车场以及水电消防地下管网等室外工程。其

中，道路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面积 2290.18 平方米；广场铺装透水

砖，面积 2237.6 平方米，设地上非机动车停车位 489 个；地上停车

场铺设植草砖，面积 4512.58 平方米，设机动车停车位 40 个、非机

动车停车位 5131 个；室外地下管网采用直埋敷设方式。

6、总投资和资金来源：本项目总投资 36,806.73 万元，其中工程

建设工程费 33,821.58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 1,913.11 万元、预备费

1,072.04 万元。为确保本项目的功能得以实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

院同步开展精神卫生综合楼建设，其投资总额为 32,646.24 万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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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行医疗设备购置，投资总额为 16,900.40 万元，各项投资合计

86,353.37 万元。

根据《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提升项目

专项债券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分两期发行

14,000 万元（其中本期发行 7000 万元，2027 发行 7000 万元），发行

期限 30 年，利率暂按 4.00%，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

本金在本期债券到期后一次性偿还。

（二）项目合法性

1、2025 年 7 月，针对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和改造提升项目出具了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号：RHYZX2025001）。

2、2025 年 7 月 17 日，本项目取得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

发的冀发改社会〔2025〕819 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和改造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明确了本项目已通

过 发 改 委 监 督 审 批 平 台 立 项 （ 立 项 文 号 ：

2504-130000-04-01-876125）。

3、2025 年 10 月 27 日，本项目取得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

发的冀发改投资〔2025〕1160 号《关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配套基

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提升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

本所律师认为，本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得部分有

关部门的审批手续，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合法合

规。

二、项目融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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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方案》、《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和改造提升项目专项债券项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冀鸿翔咨字（2025）

第 8013 号】（以下简称“《财评报告》”)，该项目资金来源为申请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资本金。项目总投资资金需求为 36,806.73 万元，

其中资本金 22,806.73 万元（本级财政拨款 5,000 万元，自有资金

17,806.73 万元），占总投资 61.96%；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 14,000

万元（分两期发行，本期发行 7000 万元，2027 年发行 7000 万元），

占总投资的 38.04%。资本金比例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有关规定要求。

项目资金筹措计划表

项目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比例

资本金 22,806.73 61.96%

政府专项债券 14,000.00 38.04%

合计 36,806.73 100.00%

本所律师认为，该项目符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关于资本金的规定，

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中关于

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的规定。

三、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财评报告》，本项目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精

神卫生综合楼的门诊收入和住院收入。债券存续期内，预计可实现项

目运营收益合计 122,477.61 万元人民币；基于 30 年周期测算，本项

目与精神卫生综合楼建设项目（分两期发行 12,000 万元）融资还本付

息总额为 57,200 万元，其中本支债券融资本息合计 30,8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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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益对本息偿付的覆盖倍数为 2.14。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

根据《财评报告》，河北鸿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项

目进行了评估，认为该项目财务指标良好，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现金

流入，且现金流入能够覆盖专项债还本付息的规模，从财务角度上分

析投资具备可行性。

本所律师认为，本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本次发行工作中的《财评报告》由河北鸿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河北鸿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石家庄市桥

西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0105718373316F 的

《营业执照》及河北省财政厅核发的执业证书编号为 13000012 的《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出具财务报告的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持有经

年检的执业证书。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河北鸿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在

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出具审计报告的资质，具备

为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提供财评报告的主体资格；两名签字注册会计

师均持有经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已经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具

有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资质

本所受托为本期专项债券的发行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本所是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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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持 有 北 京 市 司 法 局 颁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311100007263734044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历年年度考核

均为合格，具备为本期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资格；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的两名签字律师均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已通

过最近年度考核。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成立

并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项目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的

资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两名签字律师均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

资格，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五、法律风险管理评估

（一）风险评估情况

1、利率变动风险

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

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

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2、偿付风险

本期专项债券的资金平衡系根据募投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

测而开展，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偿付资金主要来自于项目预期可支配

收益，偿债较有保障，偿付风险较低，但预期收益的实现易受到项目

实施进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将有可能给本期债

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3、发行风险

本期专项债券的发行受限于项目具体情况、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复、

债券发行数额等多方面因素，可能面临发行风险，会影响项目实施。



法律意见书

9

4、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风险是指地方政府承担债务但无能力按期还本付息可

能性及相应产生的后果，如果地方政府过度举债而无法及时偿还，有

可能导致政府财政不能正常运转，以及无力进行公用事业投入等风险。

5、人口变动风险

老龄化加速，短期内老年人口增加可能提升医疗服务需求，带动

医院收入增长；但长期来看，老龄化加剧将导致医保基金收支压力增

大，可能倒逼医疗服务价格管控或医保支付比例下降，反而抑制医院

盈利能力。同时生育率持续低迷与人口外流现象的长期存在，将可能

导致常住人口总量减少，医疗服务需求增长乏力，影响医院床位使用

率和收入稳定性。

6、其他不可抗拒的风险

由于严重自然灾害、环境灾害事故、重大社会经济政策变动等原

因可能造成不可抗拒的意外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要求项目单位合理安排债券发行

金额和债券期限，按照项目的资金获取能力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

款计划和资金准备。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的绩效管理，充分盘活存量

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用资金使用效率的收益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2、针对项目未来现金流波动、项目收益不稳定等造成的偿付风

险，可在专项债务限额内以及满足覆盖倍数的情况下，用同类型政府

基金予以偿还，或者通过追加资本金等方式来满足还本付息要求。

3、按各部门对项目的要求，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批，取得相

应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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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预算管理，按时偿还政府债券本金和利息。建立债务项

目全生命周期偿债计划，分层次编制政府债务偿还规划和年度计划，

做好政府债券还本付息预算工作，足额偿还政府债券本息，确保不发

生政府债券违约事件。

5、根据区域人口结构调整服务定位（如强化老年病、慢性病诊

疗能力），提升服务质量以吸引患者。

6、根据项目存在的潜在风险因素，采用简单估计法对各风险因

素的影响程度分析可以看出，严重自然灾害、环境灾害事故等意外风

险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发生的可能性较小，项目方需时刻跟进包括

自然环境在内的重大环境及经济状况，及时调整，保证外围环境安全

可控。

六、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本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属于实施主体

的业务范围；该项目已取得有关部门的审批手续及有关批文，项目合

法合规，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该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符

合相关规定；本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该项目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本期专项债券已披露相应风险

及风险控制措施。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

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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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

医院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提升项目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之签

署页）
















